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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原理原則

一、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二、比例原則

三、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

四、平等原則

五、明確性原則

六、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七、有利不利應予注意原則

八、裁量權正當行使原則

九、情事變更原則

精選試題

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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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法之首要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即

行政行為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規定及範圍；依法行政原則包含了法律優位

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

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此即法之位階，下位階法源不得牴觸上位階法源。所有行政行為皆適

用法律優位原則，並無任何例外或限制，此原則又稱為消極的依法行政。

法律保留原則：此原則係指行政機關沒有法律授權，即不能合法的做成

行政行為，因憲法將某些事項保留予立法機關，須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加

以規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

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

所以在法律保留原則之下，行政行為不能以消極的不牴觸法律為已足，

尚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此原則又稱為積極的依法行政。

二、比例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此即行政行為之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具有三項內涵：

原 則 別 稱 涵 義

適當性原則 合目的性原則 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須適當及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必要性原則 損害最少原則 行政機關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

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衡量性原則 過度禁止原則

或狹義比例原則

行政機關所採用之手段應與行政目的之間加以

衡判，不能予人民過度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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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

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即誠信原則；「

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即信賴保護原則。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誠實即對法律關係的維持與履行，應誠實行之；信用即對人所相信者

，應不被欺騙。

「信賴保護原則」屬公法上非常重要的原則，其要件須有信賴基礎、信

賴之表現及信賴利益之保護。

四、平等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此

即行政行為之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指相同事實應為相同處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此乃憲法上之基本原則，因此有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各種權力機關之

效力。

平等原則並非禁止一切的差別待遇，只要具備以下之要件，即為合理的

差別待遇，亦為憲法、法律所許可：

事實狀態確實有不利之差異存在。

採取差別待遇係在追求實質平等的正當目的。

事項本質有必要予以差別。

差別待遇方式、程度，須為社會通念所容許。

行政行為在行政機關有裁量餘地時並無正當理由，對相同事件為不同以

往之決定，即違反平等原則。

五、明確性原則

原 則 涵 義

法律明確性 係指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規範對象、行為等要件及法律效果應該

明確，即在於限制或干預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規範，應保留給法律

規定，不應以行政命令定之

授權命令明

確性

行政程序法 150 條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

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Ⅰ）。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

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Ⅱ）。」

行政行為明

確性

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此即行政

行為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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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行政機關之行為不得任意聯結其他不相關之法規，或與本來要求之目的

不相關之附款，對人民為對待給付或課予義務。行政機關為追求特定之

行政目的，故得採取課予人民一定之義務、負擔或不利益之手段，惟該

手段須與所追求的目的間具有實質之內在關聯或合理正當之聯結關係。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概念，其最主要之涵意在於要求行政機關追求一定

行政目的之同時，須認真考慮對相對人之侵害，是否合理妥當，以保障

人民憲法上之基本權利。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指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從事行政行為，不得將不

具有「事理上關聯」的事項與所欲採取的措施或決定相結合，對於人民

不利處置或課予義務。

行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行政處分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

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行政程序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

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

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七、有利不利應予注意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9 條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

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

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八、裁量權正當行使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

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九、情事變更原則

情事變更原則為公法與私法共通之法理，係指當事人在法律關係發生後

，因其先前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在該法律效力完成前，因有不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當初所未能預料之變遷。若依原有之法律效力

加以貫徹，對當事人一方若有顯失公平或對公益有重大之危害者，當事

人即得調整或終止原有之法律關係。

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持續效力

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發生變更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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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這是何種法律原則之內涵？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指行政機關沒有法律授權，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此

因憲法將某些事項保留予立法機關，須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加

以規定。



行政行為，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

害最少者，係何種法律原則？

平等原則 公益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



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是行政法的那一原則？

優先原則 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行政行為不得牴觸法律，此稱為：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越原則

憲法保留原則 國會保留原則

：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律牴觸，法律之

效力高於此等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應遵守對人民的承諾，不可出爾反爾。此即下列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公益原則



國家一切措施之目的與採取手段之關係，是指下列何項原則？

誠信原則 比例原則 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有關涉及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規範，須有清楚之界線及範圍，此係何

種行政原則？

必要性原則 誠信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其值得保護之信賴，至少應具備三要

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信賴基礎 信賴表現 信賴保險 信賴值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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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於行使裁量權時，應遵守誠信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不出爾反爾 不強人所難

摒棄個人的情緒好惡 權力不應經常地行使



有關法律優位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命令得牴觸憲法

命令不得牴觸法律

法律不得牴觸憲法

下級機關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憲法第 172 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此為法

律之位階性。



我國「行政程序法」中對於行政上之「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誠

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有何規定？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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